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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师校发字[2018]134号 

 

关于印发《东北师范大学教师因公短期 

赴国（境）外学术出访资助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（部）、各单位： 

《东北师范大学教师因公短期赴国（境）外学术出访资

助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由 2017年第 23 次校长办公会讨论

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东北师范大学教师因公短期赴国（境）外学术

出访资助办法（试行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东北师范大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8 年 7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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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东北师范大学教师因公短期赴 

国（境）外学术出访资助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为了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，促进国际学术交流，提高学校在

国际上的影响力，学校鼓励教师出国出境参加学术会议、进行短期学

术交流和合作研究，根据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转发<外

交部、中央外办、中央组织部、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省部级以下国

家工作人员在因公临时出国的意见>通知》、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

强教育外事管理的意见》和《省外办、省委组织部、省财政厅关于进

一步规范省级以下国家工作人员因公临时出国的实施意见》的要求，

本着“鼓励支持教师出国（境），向青年教师倾斜”的原则，结合我

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

一、因公短期出国（境）申报 

（一）因公短期出国（境）界定 

根据目前我校教师出国（境）的情况，将出访时限在 90 天（包

含 90 天）以内，目的为洽谈合作、友好访问、学术交流、科研合作

等因公出访行为界定为因公短期出国（境）。因公短期出国（境）分

为学术出访和行政出访两类。 

学术出访是以提高学术水平、促进学科发展、培养学术人才为目

的的出访行为，包括课题研究、参加学术会议、学术交流研讨、学术

培训等。 

行政出访是指以拓展学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或完成国家指定的

任务为目的的出访行为，包括洽谈合作、友好访问、行政能力培训、

教育展、留学生招生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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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申报类别 

1.国（境）外学术会议 

指申请人受邀赴国（境）外参加的学术性会议。 

2.短期国（境）外学术研究 

指申请人赴国（境）外进行期限在 90天内（含 90 天），有明确

出访任务或研究课题的讲学、课题研究等学术性活动。 

    (三)申报条件 

1.项目申请人须为东北师范大学在岗、在编教师。 

2.申请人须是受邀出访，参加学术会议者提交的论文摘要须被大

会接受。 

3.申请学术研究须有明确的出访任务和研究题目。 

（四）申报流程 

学校每年在 11 月初进行下一年度出访计划立项工作，并于下一

年 6 月补报下半年出访计划。各派出单位须于上述时间经由外事主管

领导批准，上报本单位教师因公短期出国（境）计划，国际合作与交

流处（港澳台事务办公室）整合后在网上进行公示。逾期未报计划者，

视为无出访安排。未列入年度出访计划的，年度内不安排因公出访任

务。对确需临时安排的出访任务，须说明理由，个案报批。 

二、经费资助范围 

（一）国（境）外学术会议 

1.A 类 

   学校资助额度为： 

   亚洲国家（地区）10000元； 

   亚洲之外的国家（地区）15000元； 

   其余参会出访费用由派出单位承担。 

2.B 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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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资助额度为： 

亚洲国家（地区）6000 元； 

亚洲之外的国家（地区）10000 元； 

其余出访费用由派出单位和个人分别承担 50%。 

3.C 类 

学校不承担申报人员出国（境）经费，申报人费用由其个人承担。

派出单位可酌情资助。 

（二）国（境）外学术研究 

1.A 类 

学校资助额度为： 

亚洲国家（地区）18000元； 

亚洲之外的国家（地区）20000 元； 

其余所需费用由派出单位和其个人承担（费用比例由派出单位自

行制定）。 

2.B 类 

学校资助额度为： 

亚洲国家（地区）6000 元； 

亚洲之外的国家（地区）10000 元； 

其余所需费用由派出单位和个人承担（费用比例由派出单位自行制

定）。 

3.C 类 

学校不承担申报人员出国（境）经费，申报人费用由其个人自筹，

派出单位可酌情资助。 

（三）注意事项 

1.各派出单位应制订适合本单位的“教师因公短期出国(境)资助

评定标准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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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A 类资助占比不得高于派出单位申报人数总量的 20%，各单位推

荐的 A 类资助人员当中，青年教师（理科 40 周岁以下，文科 45 周岁

以下）比例不低于 50%；C 类人员原则上不低于派出单位申报人数总

量的 20%。 

3.申请出国（境）人员学校每年只资助 1 次。 

4.已申请的经费只在本年度内有效，不能延续到下一年度，也不

可在本年度内转给他人。 

5.因个人原因未能完成出访任务的学校不予经费资助。 

6.未列入学校出访计划学校不予以资助。 

7.因公出国（境）人员回国后应在 2 周内按要求向国际合作与交

流处（港澳台事务办公室）上交书面总结，不上交总结者或总结不合

乎要求者，学校将不予报销出访费用并不再考虑下一年度的立项。 

8.鼓励教师出访期间对我校工作进行宣传并建立交流渠道。 

9.科研成果突出者或承担重大课题任务的非教师人员，出访申报

和评估与教师相同。 

10.除学校承担部分外，派出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资助。 

三、 申请人出国（境）手续办理 

（一）材料准备 

1.出国（赴港澳） 

（1）《教师短期出访申请表》,此表须由派出单位相关负责人签

字并加盖公章 

（2）邀请函及译文（复印件） 

（3）身份证（复印件） 

（4）因公临时出国（赴港澳）人员备案表 

（5）境外日程安排 

（6）申请参加学术会议者，须提供会议论文的论文摘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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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申请学术研究者须说明研究的课题，包括研究内容、进度、

合作方式、经费、预期目标以及参与研究的对方人员姓名 

（8）申请短期讲学应说明讲学目的、任务、内容和讲学对象等 

2.赴台湾 

（1）《教师短期出访申请表》,此表须由派出单位相关负责人签

字并加盖公章 

（2）邀请函 

（3）入台许可证（复印件） 

（4）访问日程 

（5）大陆赴台人员名单表（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须提供参会人员名

单表） 

（6）邀请单位简介 

（7）承诺函（参加学术会议者提供） 

（8）身份证（复印件） 

（9）赴台人员审查表 

（10）申请合作研究者须说明合作研究的课题，包括研究内容、

进度、合作方式、经费、预期目标以及参与合作研究的对方人员姓名 

（11）申请短期讲学应说明讲学目的、任务、内容和讲学对象等 

（二）手续办理 

1.有出国和赴港、澳、台出访任务的人员须至少提前 2 个月将出

国出境材料报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（港澳台事务办公室）。 

2.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（港澳台事务办公室）公示后起草公文，

分别报送吉林省外事办公室、吉林省台湾事务办公室（下称“省外办”、

“省台办”）审批。 

3.省外事办、省台办审批后，申请人办理护照、通行证、签证等

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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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参加国家各部（委）、组织的跨地区、跨部门、跨行业双跨团组

出访的人员，除须上报组团的国家部委外，仍须按以上程序上报审批。 

5.出访人员归国后，须在 3 天内将因公护照/通行证上交国际合作

与交流处（港澳台事务办公室），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（港澳台事务

办公室）上交上级部门。 

6.出访人员归国后，须在 2 周内在本单位或学校范围做 1 次学术

报告，并做出书面出访总结报告和填报出访明细表，总结报告连同出

访明细表经本单位主管领导签字后须交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（港澳台事

务办公室）备案并上交上级部门。 

（三）经费核销 

1.所需材料： 

（1）票据 

（2）预算审批表和任务批件（国际处提供） 

（3）邀请函外文复印件及中文翻译件（出访人员自行准备） 

（4）护照复印件包括护照首页、签证页、出入境记录页（出访人

员自行准备） 

（5）东北师范大学差旅费报销单（自行从财务处网站下载） 

（6）其它财务需要提供的材料 

2.出访人员归国后，须在一个月内携带以上所需材料自行到财务

处进行核销。经费核销具体事宜请参见《东北师范大学因公临时出国

经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东师校发字[2015]35 号）。 

 


